
一周之“最”

最有“演技”的“微商”

近日， 江苏新沂警方经多方侦查， 一

举打掉了一个以微信平台虚假购买为手

段， 诱骗受害人不断缴纳代理费的网络电

信诈骗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

2018 年 12 月， 刘女士收到一个微信

添加好友请求， 林某请求刘女士帮忙转发

其代理的一款价格为 268 元 / 盒的痛可贴

产品广告。 当时， 刘女士也想做微商， 就

加了对方为好友， 并在朋友圈转发此广

告。 两天后， 一个微信号叫“夏初见” 的

称要两盒该产品。 交易成功后， 林某推荐

刘女士加了“痛可贴官方总代” 的微信。

看到产品挺受欢迎， 刘女士按照“痛

可贴官方总代” 的要求， 通过微信转账，

连同买家的货款一同转给“痛可贴官方总

代” 共计 1920 元， 从而成为该产品的一

级代理。 经过几次交易， “痛可贴官方总

代” 告诉刘女士， 代理等级越高， 拿货价

越低， 利润也越大。 于是， 在对方的逐步

诱导下， 刘女士又陆续转账 17000 余元，

由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逐步升级成了“总

代理”。 可是交完钱， 顾客和“痛可贴官

方总代” 都不见了， 她才意识到上当。

接到报警后， 新沂警方迅速展开调

查， 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 据悉， 嫌疑人

林某等 2 人用一部分微信账号假扮微商添

加受害人， 邀其转发朋友圈。 其他微信账

号扮演消费者从受害人手中购买产品， 诱

骗受害人代理产品并不断升为更高级代理

商， 骗取所谓的“代理升级费”。

讯简
华东政法大学

为海外人才“私人定制”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在论坛研讨中发现适合的法学人

才， 通过为海外人才“私人定制” 的方式， 将

优秀的海外人才吸引至中国法学人才教师队伍

中， 这在我市高校中是首创。 近日， 第二届华

东政法大学青年学者论坛暨上海高校国际青年

学者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举行。

“华政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

要位置， 坚持‘一人一策’， 为人才提供私人

定制式服务， 加大青年后备人才引进和培养力

度。” 在开幕式上，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表

示， 华政将为优秀的海外人才提供“私人定

制” 服务， 打造一支适应一流政法大学和一流

法学学科建设的卓越人才队伍。

松江交警

试点“警企联动”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共享单车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但

是骑着共享单车交通违法的案例也不断增加。

甚至有市民称， 即便警察扣掉了共享单车， 也

没法处罚他。 不过近日， 记者从松江区交警部

门获悉， 有骑共享单车违法的市民开始乖乖交

罚款了。

记者了解到， 之所以会出现“拒不认罚到

主动认罚” 的转变， 源于“警企联动” 机制的

建立。 去年 11 月起， 松江交警支队与共享单

车企业哈啰出行探索建立警企合作联动机制，

交警支队定期将查扣的车辆信息提供给企业，

要求企业承担起主体责任。

企业根据相关信息锁定违法时间段内的最

后一名骑行用户， 核实身份主动督促用户进行

违法处理。 同时， 在业务平台上将针对该类用

户采取扣罚哈啰信用分的措施， 规范约束用户

日常骑行行为。

普陀交警

多管齐下破解“停车难”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年来， 普陀长风地区快速发

展， 包括儿童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入驻， 四个

产业集聚园区也相继投入运营， 随之而来的

“停车难” 问题也日益严重。 普陀交警经过长

时间走访调研， 多管齐下， 最终破解了该区域

“停车难” 问题。

面对泸定路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持续攀

升， 周边道路“车难停、 路难走” 交通乱象非

常突出的问题， 普陀交警通过与区行政服务中

心、 儿童医院的多轮研究与磋商， 提出“舍近

求远” 停车方案， 即儿童医院院内干部职工私

家车全部转移至区行政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库和

附近较远的几个临时停车场停放， 院内地下车

库、 地面车位和紧贴医院的停车场主要供就医

患者使用。 经过协商， 腾挪出近 1000 个车位，

极大程度缓解了就医停车难困境。 交警部门还

对儿童医院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 提

升了通行潜力。

经过普陀交警部门的多管齐下， 目前， 长

风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了“停车难” 顽疾。

主笔 话闲

“朋友圈”里花样多

如今， 微信已成

为不少人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

社交媒体， 朋友圈带

给人们许多便捷， 也在“变异” 中产生不

少烦恼和麻烦。 本期“权威曝光” “专家

坐堂” 同时聚焦这一社交平台， 从网络购

物和网络犯罪的角度， 提醒广大微信使用

者， 小心其中的消费陷阱甚至违法勾当。

“朋友圈” 如今越来越像个“商业

圈”， 本来是加一下联系方式， 却不知道

联系人是否会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微商”。

碍于情面或图方便， 一买一卖， 称心时还

好， 一旦出现纠纷， 维权不易， 体验也糟

糕， 徒留满地鸡毛。 与正规的电子商务平

台不同， 微商打的是熟人牌、 友情牌， 既

没有客服， 也谈不上售后， 整个交易拼的

全是人品。 在监管上， 《电子商务法》 虽

然把微商也列为市场主体， 但主体登记制

度在实践中却很难落实到位。 一方面社交

平台的责任是否完全等同于电子商务平台

还需进一步明确， 另一方面监管漏洞、 监

管缺失也让有法未依、 有法未究， 导致一

些不良“微商” 完全无视法律的约束， 危

害消费者权益。

更可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

“朋友圈”， 利用各种群行不轨之事。 有在

群里发布招嫖卖淫信息， 以此寻找“客

源”， 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 也有把微信

群当作赌博群， 组织群友赌博， 然后抽头

获利； 还有的干脆在群里卖淫秽视频； 更

有甚者， 以军迷群为目标， 公然售卖气

枪。 如此林林总总， 都在利用微信平台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 方式五花八门， 但模式

都雷同： 进群发广告， 组织违法行为， 微

信直接交易。 这样的方式， 让违法行为的

空间瞬间扩大了无数倍， 随机犯罪明显增

多， 给执法工作带来了新的难度。

互联网再大， 也不能大过“法网”。

微商要遵守“电子商务法”， 大众更应行

走在法律红线之上， 微信再“微” 也漏不

过法眼。 加大执法力度， 增加违法成本，

行商者诚信， 犯罪者获刑， 将污垢清理出

去， 才能还“朋友圈” 应有的洁净。

金勇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因青客公司原因导致姚先生财产受

到损害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赔偿姚

先生的经济损失。

金玮律师表示， 鉴于青客公司已答应向

姚先生支付赔偿款， 且双方也已就赔偿事宜

达成合意，则青客公司应及时安排付款，而非

以各种内部程序等为由，怠于履行赔偿责任。

“基于青客公司提议双方签署协议， 姚

先生可以予以同意， 但付款义务可以在协议

签订之后即时履行。” 金玮律师指出， 签署

协议并非是青客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

件， 青客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赔偿的理由并不

成立， 且签署协议及约定延长付款安排也不

能成为青客公司拖延承担赔偿责任的合理事

由。 青客公司以 “拖” 字诀的方式处理问

题， 难免令人丧失信任。

金玮律师建议， 青客公司应及时向姚先

生作出赔偿， 避免讼累； 若青客公司迟迟未

承担赔偿责任的， 姚先生可以选择通过法律

程序维权， 要求青客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投诉人： 姚先生

投诉日期： 4 月 19 日

去年 10 月， 楼上住户将房屋租赁给青

客公司， 青客公司在对房屋进行装修时，忘

记关闭自来水龙头， 导致水溢出后渗漏到楼

下姚先生刚装修好的新家。由于尚未入驻，姚

先生在家具到货后，才发现房屋漏水情况。发

现该情况后， 姚先生家人及时联系物业并报

警， 之后， 青客公司工程部相关人员联系姚

先生， 协商达成赔偿 2400 元的协议。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18 年 11 月 6

日， 姚先生的家人在回家时， 又发现家中卫

生间玻璃被砸碎。 报警后， 青客公司承认是

其抛下的建筑垃圾将卫生间玻璃砸破。 于

是， 双方协商赔偿 100 元， 至此青客公司共

需赔偿姚先生 2500 元。

原以为赔偿事宜已谈妥， 事情便告一段

落， 然而， 让姚先生想不到的是， 这个赔偿

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2018 年 11 月 16 日，

青客表示赔偿款已经在走流程， 2019 年 4

月 16 日， 青客回复“法务那儿缺少一份漏

水赔偿协议”， 已经近半年过去了， 姚先生

迟迟未收到赔偿款。

姚先生认为， 2500 元的赔偿， 自己只

希望赔完后了结此事， 为何青客却要屡屡推

诿延期呢？

房屋漏水已协商赔偿

内部流程走了近半年

  姚先生向记者提供了青客公司提供的处

罚单及流程表。 根据截图显示， 现场流程已

经进行到了“薪酬福利主管” 这一阶段， 此

前的审批已经结束。 根据姚先生与青客公司

工程部张工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 张先生一

直与姚先生保持着联系， 并告知姚先生“我

们青客肯定会承担相应责任”、 “就等排款

了”、 “流程今天全部走完了” 等。

双方沟通很顺畅， 流程也已经进行到最

后一步了， 那么近半年过去了， 为何钱还迟

迟没有到账呢？ 随后， 记者根据姚先生提供

的青客赵经理电话联系了对方， 对方却称姚

先生所处的小区“不归自己管”。

为此， 记者又拨打了姚先生提供的原先

负责跟进此事的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表

示， 双方流程走不下去的原因， 在于姚先生

还没有签署一份赔偿协议。 姚先生希望先拿

钱再签协议， 而青客只能根据公司流程走，

先签协议再打钱。

那么， 是否能保证签署完协议就能打款

呢？ 张先生表示， 签完协议后， 一个月左右

是一定会打款的。

在采访最后， 面对记者“协商过程总共

换了几位负责人的问题” 时， 张先生拒绝回

答记者的问题。 他表示， 自己已经不负责上

海业务， 不能代表公司发表立场观点。

为此， 记者再次联系了姚先生。 姚先生

表示， 自己不愿意先签协议的原因在于， 青

客公司一直在拖时间， 自己签了协议后， 不

知道到时又将出现什么问题。 由于之前有多

次给出类似“马上处理， 很快打款， 一个月

之内” 等等的答复， 让姚先生对青客失去了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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